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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政办发〔2020〕52号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交通

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直和中央、省驻德宏各单位：

《德宏州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0年12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德宏州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交通运输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33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20﹞1号）精神，结合德宏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按照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践行人民交通为人民、遵循交通运输行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则，在国家改革方案框架内，合理划分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形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与现代财政制度相匹配、权责清晰与高效协同紧密衔接的划分模式，为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加快构建安全、便捷、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提供坚实保障。

二、权责划分

根据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求，准确把握交通运输行业在全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依据事权属性，分别明确公路、水路、铁路、民航、邮政、综合交通6个方面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一）中央财政事权
中央财政事权严格按照国办发〔2019〕33号文件执行。

（二）中央与省级共同财政事权

中央与省级共同财政事权严格按照国办发〔2019〕33号、云政办发﹝2020﹞1号执行。

（三）中央、省级与省以下共同财政事权
中央、省级与省以下共同财政事权严格按照国办发〔2019〕33号、云政办发﹝2020﹞1号执行。

（四）省级财政事权

省级财政事权严格按照云政办发﹝2020﹞1号执行。

    （五）省级与省以下共同财政事权
省级与省以下共同财政事权严格按照云政办发﹝2020﹞1号执行。

（六）州级财政事权

1.水路。水路领域州级履职能力建设。州级履行行业管理职责所开展的重大问题研究，州内有关政策法规及地方标准制定，全州范围内行业监管、行业统计与运行监测，应急性交通运输公共服务等事项。

2.铁路。由州级决策的铁路公益性运输，州级承担相应的管理职责，具体执行事项由州级实施或由州级委托中央企业和省属企业实施。州级（含州属企业）承担支出责任。

3.邮政。承担全州邮政快递领域履职能力建设责任，主要包括邮政领域州级履行行业管理职责所开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有关政策研究与制定、行业发展规划编制与实施、本行政区域内行业监管、行业统计与运行监测，应急性邮政快递公共服务等事项，推进邮政快递行业管理向县、乡、村延伸。

（七）州级与州以下共同财政事权
1.公路。（1）高速公路建设。州级与州以下承担国家高速公路建设征地拆迁职责，承担超出项目概算批复金额的重点拆迁费。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州跨区域性重点工程建设资金承担及税收问题的通知》（德政办发〔2017〕85号）文件要求，全州跨区域性重点工程（如铁路、高速公路等当前正在建设和即将建设重点工程）建设中，州、县市两级需要筹措的配套资金（项目资本金、征地拆迁经费等），按工程结算金额，州级统一承担30%，其余70%由县市承担。县市之间按行政区域内的投资比例相应承担。因筹资产生的利息支出，按相同原则办理。（2）普通国道。州级与州以下承担除由中央、省级负责部分以外普通国道建设、养护、管理、运营、应急处置的相应职责和具体组织实施，州级与州以下承担普通国道建设、养护、管理、运营、应急处置中除中央、省级支出以外的其余支出。（3）省道。州级与州以下承担省道（包括省级高速公路和普通省道）的建设、养护、管理、运营、应急处置除省级承担外的相应职责和具体组织实施，州级与州以下负责筹集省级高速公路建设中除省级财政出资以外的其余资金，承担普通省道建设、养护、管理、运营、应急处置中除省级支出以外的其余支出。（4）公路养护。农村公路、道路运输站场，州级承担专项规划、政策决定、监督评价职责，州以下承担建设、养护、管理、运营等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州级与州以下共同承担支出责任。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20〕40号）要求，自2021年起，省、州、县三级公共财政一般预算资金用于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的标准为：县道每年每公里10000元、乡道每年每公里5000元、村道每年每公里3000元，德宏州属于三类地区，省、州、县三级财政分担比例为40%、20%、40%。

2.水路。（1）农村水上客渡运管理。州级承担专项规划、政策决定、监督评价职责，州以下承担建设、养护、管理、运营等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2）地方管理水域的水上安全监管和搜寻救助。州级与州以下共同承担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3）客运码头安全检测设施。州级承担专项规划、政策决定、监督评价职责，州级与州以下共同承担建设、养护、管理、运营等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4）水运绿色发展。州级承担专项规划、政策决定、监督评价职责，具体执行事项由州级与州以下共同实施。上述水路领域事项由州级（含州属企业）与州以下共同承担支出责任。

3.铁路。（1）城际铁路、支线铁路的建设、养护、管理、运营等具体执行事项由州级（含州属企业）与州以下共同实施，或委托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实施。（2）市域（郊）铁路、铁路专用线建设、养护、管理、运营等具体执行事项由州级与州以下实施或由州以下委托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实施。（3）干线铁路的组织实施职责，包括建设、养护、管理、运管等具体执行事项。上述铁路领域事项由州级与州以下承担支出责任。

（八）州以下财政事权
1.公路。国家、省级及州级以外的其他财政事权。

2.水路。（1）州以下管内河航道、内河港口公共锚地。州以下承担建设、养护、管理、运营等具体事项。（2）客运码头安全检测设施。州以下承担专项规划、政策决定、监督评价职责，并承担建设、养护、管理、运营等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3）地方管理水域的水上安全监管和搜寻救助。州以下承担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4）水路领域州以下履职能力建设。水路领域州以下履行行业管理职责所开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本行政区域内行业监管、行业统计与运行监测，应急性交通运输公共服务等事项。（5）农村水上客渡运管理。州以下承担建设、养护、管理、运营等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上述水路领域事项由州以下承担支出责任。

3.铁路。州以下承担铁路沿线（红线外）环境污染治理和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整治，除国家铁路、国家铁路运输企业实际管理合资铁路外的其他铁路的安全保卫职责。上述铁路领域事项由州以下承担支出责任。

4.民航。州以下A1级、A2级、A3级通用机场的机场公安事项由所属辖区实施，建设、维护等具体事项由州以下实施并承担支出责任。

5.邮政。县市级承担乡镇、行政村邮政普遍服务、特殊服务、快递末端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邮政普遍服务、特殊服务发展、邮政快递业寄递渠道安全管理、邮政快递业环境污染治理等有关职责，负责县级邮政业安全发展中心和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建设、维护、管理、运营等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承担县级邮政快递领域履职能力建设责任，主要包括邮政领域县级履行行业管理职责所开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有关政策研究与制定、行业发展规划编制与实施、本行政区域内行业监管、行业统计与运行监测，应急性邮政快递公共服务等事项，推进邮政快递行业管理向乡（镇）、建制村延伸。

6.综合交通。州以下履职能力建设，由州以下承担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主要包括有关领域州以下履行行业管理职责所开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本行政区域内行业监管、行业统计与运行监测，应急性交通运输公共服务等事项。

此外，公路、水路、铁路、民航、邮政、综合交通领域州以下履职能力建设，由州以下承担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主要包括有关领域州以下履行行业管理职责所开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本行政区域内行业监管、行业统计与运行监测，应急性交通运输公共服务等事项。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有关部门要周密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认真执行相关政策，履行好提供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界河桥梁、边境口岸汽车出入境运输管理、国际通航河流航道等事项的承接工作。

（二）严格支出责任。各县市、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方案，按照规定做好预算安排和投资计划，落实支出责任。对属于州级财政事权的，应由州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安排所需经费，不得要求县市安排配套资金或提供经费支持。对属于州以下财政事权的，原则上由州以下政府通过自有财力安排，确保承担的支出责任落实到位。对下级政府履行财政事权、落实支出责任存在收支缺口的，上级政府可根据不同时期发展目标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三）强化统筹协同。要积极稳妥统筹推进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与交通运输领域有关改革工作有机衔接、整体推进、务求实效。要强化顶层设计，准确把握各项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力度和节奏，形成良性互动、协同推进的局面。继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改进预算编制，完善预算决策程序。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盘活存量资金，优化支出结构，着力提高交通运输领域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本方案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
附件：德宏州交通运输领域州级与州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表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2月18日印发　



